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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11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１

证券简称：石煤装备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站上披露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由

于公司工作人员失误，现予以更正，更正内容如下：

《关于向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南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

北省分行营业部申请贷款的议案》中原内容为：“公司董事会同意在上述借款

合同期满后，继续向两家商业银行贷款，其中向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南支

行申请贷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营业部申请

贷款

２

，

０００

元，贷款申请时，公司将按照与银行协商一致的结果，提供公司名下

价值符合要求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作为抵押。 ”

更正后的内容为：“公司董事会同意在上述借款合同期满后， 继续向两家

商业银行贷款， 其中向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南支行申请贷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

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营业部申请贷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贷款申

请时，公司将按照与银行协商一致的结果，提供公司名下价值符合要求的土地

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作为抵押。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的其他内容未变，公司对此给投

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８－１８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６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河南矿机有限公司注册成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与平煤神

马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建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双方决定共同出资成立平煤神马机械装

备集团河南矿机有限公司。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１００００

万元，占合资

公司注册资本的

４４％

， 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经依法评估后的实物出资

１１５９１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１％

，新公司高管及核心员工现金出资

１１３６

万元，占合资公司

注册资本的

５％

，注册资本为

２２７２７

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重要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公司正式与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平煤神马机械装

备集团与山东矿机集团关于合资成立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河南矿机有限公司协议书》，

且开始履行合资公司注册的相关程序。

日前，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河南矿机有限公司的注册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并领取

了由平顶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１

、名称：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河南矿机有限公司；

２

、注册号：

４１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３２６０８

（

１－２

）；

３

、住所：平顶山市卫东区矿工东路

１１

号院；

４

、法定代表人姓名：王振龙；

５

、注册资本：贰亿贰仟柒佰贰拾柒万园整；

６

、实收资本：壹亿壹仟壹佰叁拾陆万圆整；

７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８

、经营范围：液压支架、悬移支架、单体液压支柱、顶梁、矿用产品及相关配件的设计、

制造、维修、租赁、销售与服务。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２

证券简称：启明信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情况及公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二、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１４

：

００

在长春市净月经济开发区百合街启

明软件园

Ａ

座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长徐建一先生亲自出

席并主持会议。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９

人， 代表股份

２４５

，

７４６

，

３０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０．１５１１％

，其中：

１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８

人，代表股份

２４５

，

７２８

，

０７２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０．１４６６％

；

２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

人， 代表股份

１８

，

２３６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０．００４５％

。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马维山、张彦

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一、《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该

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２４５

，

７４６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议案二、《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２４５

，

７４６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表决结果

为通过；

议案三、《关于落实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议案》，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２４５

，

７４６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表决

结果为通过；

议案四、《关于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该议案表决

结果为：赞成

２４５

，

７４６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议案五、《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２４５

，

７４６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表决结果为通

过；

议案六、《关于提名李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该

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２４５

，

７４６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２

证券简称：启明信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聘任李艰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决定聘任李艰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董事，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李艰先生简历附后。 李艰先生担任公司

董事职务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不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李艰先生的任职资格进

行了核查后认为：李艰先生其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决策、监督、协调能力，符合

履行相关职责的要求，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关于

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特此公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八日

附件：李艰先生简历

李艰先生简历：

李艰，男，

５２

岁，中国共产党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历任中国第

一汽车集团公司计划财务部资产管理处处长、预算控制处处长、计划财务部副

部长、一汽

－

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部长。 现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经营控制部部长。 李艰先生除在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任

职外，与本公司或公司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本公司

股份，并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６５

证券简称：中航重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转让其全资子公司中航龙腾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新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新能源”）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起在北京产权交

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公开挂牌转让其全资子公司中航龙腾风力发电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龙腾”）

９０％

股权。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关于控股子公司中国航空工

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其全资子公司中航龙腾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９０％

股

权的进展公告》（

２０１２－０２４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中航龙腾

９０％

股权转让挂牌期满，挂牌期内征集到中广

核风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核风电”）一家意向受让方，经北交所及中航

新能源审核，确认中广核风电符合受让条件。此后，中广核风电交纳

３

，

３１０

万元

保证金至北交所指定账户，中广核风电被确定为最终受让方。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中航新能源与中广核风电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将其持

有的中航龙腾

９０％

股权转让给中广核风电。 受让方基本情况及合同主要条款

如下：

一、受让方基本情况

名称：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

１２

区

２

号楼

法定代表人姓名：陈遂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佰零叁亿贰仟叁佰伍拾叁万玖仟伍佰叁拾捌元陆角

捌分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风力发电项目的投资、开

发、建设、管理；风电产品、设备及零部件的销售；提供风电项目的咨询服务；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２６３７

（

４－３

）

二、合同主要条款

（一）产权转让方式

本产权交易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经北交所公开挂牌，挂牌期间只产生中广

核风电一个意向受让方，由中广核风电依法受让中航龙腾

９０％

股权。

（二）产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１

、转让价格

根据公开挂牌结果， 中航新能源将所持有的中航龙腾

９０％

股权以人民币

壹亿壹仟零叁拾肆万元（即：人民币

１１

，

０３４

万元）转让给中广核风电。

中广核风电按照中航新能源和北交所的要求支付的保证金人民币叁仟叁

佰壹拾万元（即：人民币

３

，

３１０

万元），折抵为转让价款的一部分。

２

、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中广核风电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 将剩余转让价款人民币柒仟柒佰贰拾

肆万元（即：人民币

７

，

７２４

万元）在产权交易合同签订后

５

个工作日内汇入北交

所指定的结算账户。

在本项目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后

３

个工作日内，由北交所将中广核风电支付

的全部转让款项人民币

１１

，

０３４

万元划转至中航新能源指定账户。

（三）产权转让的交割事项

本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获得北交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

１５

个工作日

内， 中航新能源应促使中航龙腾到登记机关办理标的企业的股权变更登记手

续，中广核风电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登记机关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手

续并颁发中航龙腾新的营业执照之日，视为产权交易完成之日。

特此公告。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７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４９

股票简称：厦门钨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８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临时提案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决定，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星期一）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１

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６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本公司

３３．６０％

股份）提交的《关于提议增加厦门钨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

的函》（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提议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 《关于修

订

＜

章程

＞

的议案》和《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两

项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将增加以下两个议案：

１

、审议《关于修订〈章程〉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制订〈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相应变更为：

议案

１

、审议《章程修正案》；

议案

２

、审议《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议案

３

、审议《关于发行不超过

２０

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

议案

４

、审议《关于修订〈章程〉的议案》；

议案

５

、审议《关于制订〈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除审议事项变更外，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等事

项不变。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８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４９

股票简称：厦门钨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９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决定，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星期一）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１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６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本公司

３３．６０％

股份）提交的《关于提议增加厦门钨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

的函》（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提议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 《关于修

订

＜

章程

＞

的议案》和《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两

项议案。

董事会认为，作为持有公司

3%

以上股份的股东，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具

有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提案程序和内容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同意将《关于修订

<

章程

>

的议案》和《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

2012

年

-2014

年）股东回

报规划〉的议案》提交公司

2012

年

8

月

27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增加临时提案后的股东大会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０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

１

号会议室（地址：厦门市湖滨南路

６１９

号

１６

层）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章程修正案》

２

、审议《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３

、审议《关于发行不超过

２０

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修订

＜

章程

＞

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星期二）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

决（授权委托书附后）。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办法：

为便于会议安排，请有意参加的股东提前办理会议登记。

１

、登记手续：符合上述条件的国有股、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办理

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身份证、授权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股东可直

接到公司或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２４

日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厦门市湖滨南路

６１９

号

１６

层本公司董秘办公室

五、其他：

１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本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秘办公室 联系人：陈康晟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２－５３６３８５６

传真：

０５９２－５３６３８５７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８日

附件：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第一次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单位（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序号 议 案

赞

成

反

对

弃

权

１ 《

章程修正案

》

２ 《

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３ 《

关于发行不超过

２０

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

》

４ 《

关于修订

＜

章程

＞

的议案

》

５

《

关于制定

〈

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的

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单位名称

（

签章

）

委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委托指示以在“赞成”、“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

为准，对同一事项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

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决议案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决定对上述决议案或有

多项授权指示的决议案的投票表决。

２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３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８

证券简称：雪迪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提出临时议案

暨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发布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公司董事会接到公

司股东丁长江（持有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

１．４５％

）、郜武（持有

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

１．４５％

）、周家秋（持有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股

票，占公司总股本

０．３６％

）提出的《关于调整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外部

非独立董事津贴的提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调整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外部非独立董事津贴的提案》内

容如下：

根据《公司章程》结合公司经营规模等实际情况并参照行业薪酬水平，拟

调整本公司外部非独立董事范浩先生的董事津贴，由调整前人民币

１．２

万元

／

年

（税前），按年度发放；拟调整为

６

万元

／

年（税前），按年度发放。 其余董事的津贴

保持不变。

独立董事已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时，公司董事会已对该议

案进行了审核，董事会认为该临时提案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

具体决议事项，提案程序及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

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会议其他事项不变。增加临时议案

后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见附件。

特此公告。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八月十八日

附件：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召开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现就召开本次股

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周一）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公司三楼大会议室

３．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５．

会议主持：董事长敖小强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或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议案如下：

１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2

、《修改

<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３

、《关于调整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外部非独立董事津贴的议

案》。

上述议案

２

为股东大会特殊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应当由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１／２

以上通过。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出席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楼大会议室

３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

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

２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

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

３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

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

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或其

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登记；

（

４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异地股东书面信函登记

以当地邮戳为准。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爱学 谢永慧

电 话：

０１０８０７３５６６６

传 真：

０１０８０７３５７７７

地 址：北京市昌平区高新三街三号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

邮 编：

１０２２０６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十八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北京雪迪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

案行使表决权；如本人没有作出指示，受托人有权自行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 案 名 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

２ 《

修改

＜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３

《

关于调整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外部非独立董事津贴的

议案

注：请在表决意见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视为无效

投票。

委托人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股

委托人股票账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受托人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行

使表决权，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序号 议 案 名 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

２ 《

修改

＜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３

《

关于调整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外部非独立董事津贴的

议案

注：请在表决意见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视为无效

投票。

委托人

委托人（姓名或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股

委托人股票账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受托人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１

证券简称：克明面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

（

１

）关联采购：公司与大地印务的关联采购主要为采购挂面包装材料。

（

２

）关联销售：公司与关联经销商曹红华、曹红专和阳建辉夫妇、曹红光、

曹红兵、段文魁、孟绍龙、孟枝的关联销售主要为销售公司产品。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预计总金额为

４１２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同类交易实际

发生额为

２９２４．４９

万元。

２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５

日召开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票回避审议通过。

３

、关联董事陈克明、段菊香、陈克忠、杨忠明回避了表决。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

度股东大会上获得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南县克明投资有限公司、陈克明、陈克

忠、杨忠明、陈晖回避表决。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

不超

过

，

元

）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

％

）

供应产品

包装材料

岳阳大地印务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５８５４４１．３４ ３３．０７％

销售产品

曹红华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４７６５．３６ ０．１８％

曹红专

、

阳建辉夫妇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４１８５０４．５０ ０．５４％

曹红光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５０９１９．８５ ０．１０％

曹红兵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２０７７．３０ ０．０１％

段文魁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２７４２６．５４ ０．２４％

孟绍龙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４９２３９．３５ ０．０６％

孟枝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４９６５５３．５０ ０．７１％

小计

４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２４４９２８．００ １．８４％

（三）

２０１２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

额为

１６９５．４５

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关联方岳阳大地印务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柳建国

住所：岳阳市君山工业园

经营范围：出版物印刷、包装装璜印刷品印刷、烟用包装材料印刷、其他印

刷品印刷、纸制品、塑制品的生产及销售、纸张销售（此前所有项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货物进出口经营（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大地印务有限公司总资产

５

，

３０６

万元， 营业收入

１

，

２７３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７．２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大地印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参股子公司，其中公司

持有大地印务

４０％

的股份。 大地印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分析：大地印务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正常经营，财务

状况正常，履约能力较强。

２

、关联自然人曹红华、曹红专和阳建辉夫妇、曹红光、曹红兵、段文魁、孟

绍龙、孟枝情况介绍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１

曹红专

、

阳建辉夫妇 总经理陈克忠配偶的兄弟及其配偶

２

孟枝 副总经理陈晖配偶的兄弟

３

曹红兵 总经理陈克忠配偶的兄弟

４

曹红光 总经理陈克忠配偶的兄弟

５

曹红华 总经理陈克忠配偶的兄弟

６

段文魁 董事会秘书杨忠明配偶的兄弟

７

孟绍龙 副总经理陈晖配偶的父亲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交易依据市场定价原则，不存在利益输送等现象。

２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 均按照相关规定和决策程序要求履行了相应的

决策程序，并与之签署了下列合同：

＠

（

１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与关

联方岳阳大地印务有限公司签订《包装采购合同》，合同明确规定，乙方向甲方

提供质量合格的食品级挂面包装纸， 交易的产品数量均根据市场需求的进度

而定，结账方式为货到验收合格后按月结算，每月最后一天为结算日。 该合同

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和盖章之日起生效， 合同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为期一年。

（

２

）本公司分别与关联自然人曹红专、阳建辉，孟枝，曹红兵，曹红光，曹红

华、段文魁，孟绍龙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签订经销合同，合同有效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自双方授权代表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合同届满该经

销商资格自动取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 是在公平、 互利的基础上进行

的，未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大的

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由于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同类交易的比例较

低，公司不会对上述关联方产生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

度的有关规定，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对《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之前，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审阅了

该议案相关情况，基于独立立场判断，现对该议案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所有关联交易事项

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并且相关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

则，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相关意见；

３

、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决议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